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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最新财税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3 号 

现对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业务

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49 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作为律师事务所雇员的律师

从其分成收入中扣除办理案件支出费用的标准，由现行在律师当月分成收入的 30%比

例内确定，调整为 35%比例内确定。 

  实行上述收入分成办法的律师办案费用不得在律师事务所重复列支。前款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执行。 

  二、废止国税发[2000]149 号第八条的规定，律师从接受法律事务服务的当事人

处取得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等收入,应并入其从律师事务所取得的其他收入,按照规

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合伙人律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凭合法有效凭据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和

有关规定扣除费用；对确实不能提供合法有效凭据而实际发生与业务有关的费用，经

当事人签名确认后，可再按下列标准扣除费用：个人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50 万元的部分，

按 8%扣除；个人年营业收入超过 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部分，按 6%扣除；个人年营业

收入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按 5%扣除。 

  不执行查账征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前款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执行。 

  四、律师个人承担的按照律师协会规定参加的业务培训费用，可据实扣除。 

  五、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发生的其他费用和列支标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印发〈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1997]43 号）

等文件的规定执行。 

  六、本公告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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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 12月 7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硝基复合肥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2 号 

  为明确政策，加强管理，现将硝基复合肥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如下：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若干农业生产资料征免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1]113 号）的有关规定，生产含硝态氮的复合肥（俗称硝基复合肥）的中间产

品熔融态氮肥属于氮肥的一种，在此基础上生产的硝基复合肥，应根据财税[2001]113

号文件中免税化肥成本占该硝基复合肥原料中全部化肥成本的比重是否高于 70%的规

定，确定其是否属于免税的复合肥。 

  硝基复合肥，是以煤、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经氨氧化、吸收、浓缩后与氨

反应生成熔融态氮肥，再加入磷肥、钾肥后造粒，最终形成的氮、磷二元素复合肥或

氮、磷、钾三元素复合肥。 

  本公告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但尚未处理事项可按本公告规定执

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 12月 7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证明〉申请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4 号 

为适应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的需要，现就税务机关出具对外支付税务证明

申请表的修改问题公告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证明管理办法〉的

通知》（国税发〔2008〕122 号）的附件 1 即《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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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中的“本次付汇金额涉税情况”中增加“已

缴纳增值税”和“增值税税率”两栏，详见附件。 

附件：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证明》申请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6 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8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西藏、宁夏、青海

省（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经研究，现就近期各地反映的契税政策执行中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承受承租人房屋、土地权属的，照章征

税。对售后回租合同期满，承租人回购原房屋、土地权属的，免征契税。 

二、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为最终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出

让合同的土地使用权承受人。 

三、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规定征收居

民房屋，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择货币补偿用以重新购置房屋，并且购房成交价

格不超过货币补偿的，对新购房屋免征契税；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的，对差价

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且不缴纳房屋

产权调换差价的，对新换房屋免征契税；缴纳房屋产权调换差价的，对差价部分按规

定征收契税。 

四、企业承受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在该土地上代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

的，计税价格为取得全部土地使用权的成交价格。 

五、单位、个人以房屋、土地以外的资产增资，相应扩大其在被投资公司的股权

持有比例，无论被投资公司是否变更工商登记，其房屋、土地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

收契税。 

http://202.108.90.172:8080/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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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将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个体工商户名下，

或个体工商户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下，免征契税。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合伙企业名下，或合伙企业

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合伙人名下，免征契税。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房屋拆迁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5]45 号）第二条同时废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6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1 号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2]6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综[2012]96 号），现将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

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2]68 号）规定，缴纳和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单位和

个人（以下分别简称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应按照本公告申报缴纳文化事业建

设费。　 

二、申报资料及管理　 

（一）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应在申报期内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文化事

业建设费申报表》（附件 1）、《文化事业建设费代扣代缴报告表》（附件 3）（以下

简称申报表）。申报数据实行电子信息采集的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其纸介质申

报表按照各省税务机关要求报送。　 

（二）缴纳义务人计算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时，允许从其提供相关应税服务所取

得的全部含税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相关价款的，应根据取得扣除项目的合法有效凭

证逐一填列《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清单》（附件 2），作为申报表附列资料，向主管税

务机关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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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合法有效凭证”，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

门有关规定的凭证。缴纳义务人应将合法有效凭证的复印件加盖财务印章后编号并装

订成册，作为备查资料。备查资料由缴纳义务人留存并妥善保管，以备税务机关检查

审核。 

三、申报期限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申报期限与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的增值税申报期限相同 

四、本公告自规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实施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及填表说明 

2.《应税服务扣除项目清单》及填表说明 

3.《文化事业建设费代扣代缴报告表》及填表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4 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应税服务

范围等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 

财税〔2012〕8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情

况，经研究，现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建筑图纸审核服务、环境评估服务、医疗事故鉴定服务，按照“鉴证服务”

征收增值税；代理记账服务按照“咨询服务”征收增值税；文印晒图服务按照“设计

服务”征收增值税；组织安排会议或展览的服务按照“会议展览服务”征收增值税；

港口设施经营人收取的港口设施保安费按照“港口码头服务”征收增值税；网站对非

http://202.108.90.172:8080/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9342
http://202.108.90.172:8080/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9343
http://202.108.90.172:8080/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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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的网络游戏提供的网络运营服务按照“信息系统服务”征收增值税；出租车公司

向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出租车属于出租车公司的，按照“陆路运输服务”征

收增值税，出租车属于出租车司机的，不征收增值税。 

二、对注册在天津市东疆保税港区内的试点纳税人提供的国内货物运输、仓储和

装卸搬运服务，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三、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对注册在平潭的试点纳税人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中提供的应税服务，免征增值税。 

四、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中央、省、地市

及县级）按照各自职能权限批准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的电影集团公司（含成员

企业）、电影制片厂及其他电影企业，属于试点纳税人的，对其转让电影版权免征增

值税。 

五、营改增试点地区的试点纳税人提供的往返台湾、香港、澳门的交通运输服务

以及在台湾、香港、澳门提供的交通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试点纳税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以陆路运输方式提供至香港、澳门的交通运输服

务的，应当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具有持《道路运输证》的直通港澳运输车

辆；以水路运输方式提供至台湾的交通运输服务的，应当取得《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

运输许可证》并具有持《台湾海峡两岸间船舶营运证》的船舶；以水路运输方式提供

至香港、澳门的交通运输服务的，应当具有获得港澳线路运营许可的船舶；以航空运

输方式提供上述交通运输服务的，应当取得《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且其经

营范围应当包括“国际、国内（含港澳）航空客货邮运输业务”。 

六、长途客运、班车（指按固定路线、固定时间运营并在固定停靠站停靠的运送

旅客的陆路运输服务）、地铁、城市轻轨服务属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1]111 号）第一条第（五）项第 2

款规定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上述服务，可以选择按

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七、船舶代理服务属于“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国际船舶代理服务属于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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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代理服务，是指接受货物收货人、发货人、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或船舶

经营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自己的名义，在不直接提供货物运输劳务情况下，

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以及船舶进出港口、联系安排引航、靠泊和装卸等相关业务手

续的业务活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33 号）第四条和《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

通知》（财税[2012]53 号）第三条相应废止。 

八、《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

税[2011]111 号）第二条第（三）项、第（四）项中增值税实际税负是指，纳税人当

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

例。 

九、本通知除第三条另有规定外，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4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息登记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0 号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2]6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综[2012]96 号），现将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息登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适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2]68 号），缴纳和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单位和个人（以

下简称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按以下规定，如实填写《文化事业建设费登记表》

（附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息登记（以下简称缴费登

记）。　 

一、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的同时，办理缴费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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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经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但未办理缴费登记的

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应在本公告发布后，首次申报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前，补

办缴费登记。 

三、不经常发生文化事业建设费应费行为或按规定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

款登记的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在首次应费行为发生后，办理缴费登记。 

四、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文化事业建设费登记表》及填表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4 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本新增税种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49 号 

中日双方主管当局代表经过协商，同意将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方新增加的重建

专项所得税（the special income tax for reconstruction）和重建专项法人税（the 

special corporation tax for reconstruction）。这两个税种是日本根据其国内相

关法案设立，分别以中日税收协定中税种范围条款日方所列的所得税和法人税为税基，

且与其实质相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4 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综〔2012〕96 号 

http://202.108.90.172:8080/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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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2012 年 8 月 29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2]68 号），对试点地区文化

事业建设费的缴纳义务人、征收对象及征收标准、缴纳时间和地点等作了规定。为使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过程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工作顺利实施，

现就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财综[2012]68 号文件第二条计算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销售额，为纳税人提

供广告服务取得的全部含税价款和价外费用，减除支付给试点地区或非试点地区的其

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布者的含税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 

允许扣除的价款应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的凭证，

否则不予扣除。上述凭证包括增值税发票和营业税发票。 

二、按规定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扣缴义务人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应扣缴费额：

应扣缴费额=接收方支付的含税价款×费率。 

三、提供应税服务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个人，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四、营改增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预算科目、预算级次和缴库办法等，参照《财

政部关于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字[1996]469 号）的

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

业、股份制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

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港、澳、

台商组成的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缴纳的

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外商组成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部作为中央预算收入，由税务机关开具税收缴款书，

以“103012601 中央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目级科目就地缴入中央国库。 

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外商独资

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组成的联营

企业、股份制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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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港、澳、台商组成的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

台资）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与外商组

成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部作为地方预

算收入，由税务机关开具税收缴款书，以“103012602 地方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目

级科目就地缴入省级国库。 

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缴纳的

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联合与集体企业、私营

企业、港澳台商、外商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缴纳的文化

事业建设费，按中央、地方各自投资占中央和地方投资之和的比例，分别作为中央预

算收入和地方预算收入，由税务机关开具税收缴款书就地缴入中央国库和省级国库。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2 月 3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北京东方信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纳入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

税试点范围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48 号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确认，现将北京东方信捷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等 158 家企业纳入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范围，有关税收问题按《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物流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208 号）有

关规定执行。　 

本公告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试点物流企业名单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1 月 28 日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http://202.108.90.172:8080/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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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5 号 

现将纳税人资产重组中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原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

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新纳税人”），并按程序

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新纳税人处

继续抵扣。 

二、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核查纳税人资产重组相关资料，核实原纳税人

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

留抵税额转移单》（见附件）。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一式三份，原纳税人主管税

务机关留存一份，交纳税人一份，传递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一份。 

三、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传递来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与纳税人报送资料进行认真核对，对原纳税人尚

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确认无误后，允许新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 

本公告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doc 

                                                         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 12月 13日     

税收政策解读 

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本新增税种的公告》的解读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n12183751.files/n121837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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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双方税务主管当局经过协商，同意将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本新增的重建专

项所得税和重建专项法人税。为此，我们拟定了本公告。对于本公告的主要内容，政

策解读如下： 

一、日本引入重建专项所得税和重建专项法人税的法律依据和目的是什么？ 

重建专项所得税和重建专项法人税两个税种是日本按照《关于保障日本东部大地

震重建工作所需财政资源的专项措施法案（2011 第 117 号）》引入的，目的是为了保

障日本东部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经济来源。 

二、重建专项所得税和重建专项法人税的征税方式和征税期间是什么？ 

重建专项所得税的纳税人是所有缴纳所得税或预提税的人，税基是所得税或预提

税的总额，税率为 2.1%，纳税期间是 2013 年至 2037 年的公历年度；重建专项法人税

的纳税人是所有法人，税基是法人税总额，税率为 10%，征税期间是 2012 年 4 月 1 日

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间的财政年度。 

三、我国居民在日本缴纳的重建专项所得税和重建专项法人税能否进行抵免？ 

重建专项所得税和重建专项法人税性质与中日税收协定税种范围条款日方所列的

所得税和法人税实质相同，根据双方主管当局达成的协议，包括在中日税收协定的税

种范围内。因此，我国居民在日本缴纳的重建专项所得税和重建专项法人税与所得税

和法人税一样，可以按照中日税收协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抵免。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息登记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为保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顺利实施，进一步规范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管理，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问题的通

知》（财综[2012]6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

业建设费征收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综[2012]96 号），我们制定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息登记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现将“公告”解读如下： 

一、“公告”制定的背景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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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相关政策，我们制定发布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息登记有关事项的公

告》，要求缴费人在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的同时，填写《文化事业建设费登记表》，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息登记。一是征收管理的需要。采集缴费人的

基本信息是完成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所必需的一个环节：比如，需要判定缴费人的身份是

缴纳义务人还是扣缴义务人；计算文化事业建设费时是否允许差额扣除；根据缴费人隶属

关系或投资比例判定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央、省级入库比例等等。二是有利于分清责任。其

基本信息由缴费人据实向税务机关申报，信息来源渠道明确，缴费人对信息真实性负责，

有利于区分责任。 

二、“公告”的适用范围 

本“公告”适用于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缴纳义务人和扣缴义

务人。 

三、“公告”的主要内容 

（一）一般性规定。一般情况下，要求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办理税务登记或扣

缴税款登记的同时，办理缴费登记。 

（二）两条例外性规定。一是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经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

但未办理缴费登记的缴纳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应在本公告发布后，首次申报缴纳文化事

业建设费前，要补办缴费登记。二是对一些广告业务的发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也就是不

经常发生文化事业建设费应费行为或按规定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缴纳义

务人、扣缴义务人，不强求在税务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环节办理缴费登记，可以在首次应

费行为发生后，再办理缴费登记。 

热点关注 

【2013 年“营改增”将选择邮电通信等行业全国试点】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根据改革部署，2013 年，“营改增”在多地试点的基础上将选择

部分行业全国试点，适时将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改革试点。今后，

将根据国家和地方财力可能，逐步将“营改增”扩大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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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广告代理按实际收入计征营业税】 

10 日，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在其官网上对近期纳税咨询热点做出解答。纳税

服务司指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广告代理业务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

税函〔2008〕660 号）规定，纳税人从事广告代理业务时，委托广告发布单位制作并

发布其承接的广告，无论该广告是通过何种媒体或载体（包括互联网）发布，无论委

托广告发布单位是否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广告经营许可证》，纳税人都应

该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以其从事广

告代理业务实际取得的收入为计税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其向广告发布单位支付的

全部广告发布费，可以从其从事广告代理业务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减除。 

【建筑企业境外施工在境内免缴营业税】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称，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

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建筑业、文化体育业（除播映）劳务暂免征收营业税。 就取得

境外单位支付给中国劳务人员的管理费是否缴纳营业税。国家税务总局表示 ，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派海员等劳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规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单位以对外劳务合作方式，向境外单

位提供的完全发生在境外的人员管理劳务，免征营业税。对外劳务合作，指境内单位

与境外单位签订劳务合作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组织和协助中国公民赴境外工作的活动。

因此，境内劳务派遣公司以对外劳务合作方式取得境外单位支付的管理费免征营业税。 

【“的哥”出租车管理费免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补充通知，对首轮营改增试点改革实施以来未纳入改革范围的

长途客运、班车、地铁、城市轻轨服务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行业的适用增值税政策进行了

明确，并对出租车管理费等增值税征收进行了细化。该通知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通知

称，出租车公司向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出租车属于出租车公司的，按照“陆路运

输服务”征收增值税，出租车属于出租车司机的，不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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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税收征管法修改条款实施】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 2012 年第 628 号）文

件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

“税务机关按照前款方法确定应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价值时，还应当

包括滞纳金和拍卖、变卖所发生的费用。”，第六十五条修改为：“对价值超过应纳税额

且不可分割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税务机关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担保人

无其他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下，可以整体扣押、查封、拍卖。”，第六十九条第二

款修改为：“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滞纳金、罚款以及拍卖、变卖等费用后，剩余

部分应当在 3 日内退还被执行人。”。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调整进出口关税】 

2013 年我国将对 780 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依据我

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优惠协定，2013 年我国继续对原产于东盟

各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

国家的部分进口产品实施协定税率，部分税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在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

密经贸关系安排框架下，对原产于港澳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实施零关税。

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部分产品实施零关税。继续对原产

于老挝、苏丹、也门等 40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产品实施特惠税率。 

【企业资产重组时增值税 留抵税额可结转继续抵扣】 

自明年 1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

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在办理注销登记

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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